市政污水管网疏通养护单位
预选名录库项目

    为进一步加强污水管网疏通养护工作的规范管理，根据我公司污水管网疏通养护工作需要，结合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工程管理制度》，经研究，决定建立相应污水管网疏通养护单位名录库，现对污水管网疏通养护单位名录库进行招标。
    1. 项目概况
    1.1招标人：扬州市洁源排水有限公司
    1.2项目名称：扬州市洁源排水有限公司市政污水管网疏通养护单位名录库入库项目。
 1.3项目内容：污水管网疏通、养护、清淤、巡查、零星维修及抢修，管道CCTV检测，厂区及泵站清淤养护等。
 2.投标人资格要求
 2.1投标人资质等级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合法企业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含）及以上资质，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及近3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同时要求有类似工作经验。
 2.2投标人拟担任本招标项目的项目经理（或现场负责人）应具备有效的市政公用工程(专业)项目经理证或小型项目管理师，并持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2.3投标人需提供当地或所属地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单位和法定代表人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原件。（在提交投标文件的同时单独提交告知函，告知函须在有效期内，无告知函的投标单位将被拒绝）。
 2.4投标人须承诺近三年内单位或法定代表人未被有关部门行政处罚、通报等被禁止或限制参加工程建设项目投标，且未尚在禁止期限内的。
 2.5投标人企业工商注册地在扬州市行政区以外的，应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已在扬州行政区设立分支机构，有一定规模的办公场所，且分支机构的办公场所同营业执照上地址。
 2.6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单位，或存在母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关系的单位都不得同时参与本项目投标。
2.7投标人须提供为所有参加洁源公司施工的投标人公司的人员购买保额不低于100万的安全生产责任险的承诺函。
 2.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3.安全及文明施工要求
 3.1 作业安全
 3.1.1作业单位必须熟悉管道水下封堵、淤泥清理等一系列作业程序和要求，并应强化安全教育、安全监督。作业人员必须先培训后上岗，作业过程必须符合《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CJJ 6-2009）、《有限空间安全作业五条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69号）等相关规定，下井作业需做好安全管理措施。
 3.1.2作业单位必须有针对此类作业的专项施工方案、安全方案和应急预案等。
 3.1.3管道内可能存在H2S、CO等有毒有害气体，在作业期间必须严格执行强制通风、气体检测仪检测、佩戴防毒面具、安全绳等安全措施和规范，并制定相关应急预案，确保达到安全生产的目的。
 3.2交通安全
 3.2.1作业过程中，必须依法设置道路交通安全标志，夜间应悬挂警示灯，作业完毕后应及时清理和撤离现场。
 3.2.2在交通繁忙路段上作业时，应避开高峰时段，如有需要，应进行夜间作业。
 3.3防汛安全
 3.3.1在作业安排中，需充分考虑汛期对工程的影响，获取天气形势和近期天气预报作是工程部署的重要前提。
 3.3.2作业过程不得对防汛安全造成影响，管道中封堵的封头、气囊应在雨前及时拆除，不得用临时排水措施替代管渠的正常排水。
 3.4文明作业
 3.4.1作业过程中，人员的着装、车辆的停放、工程器具的摆放、污泥和垃圾的堆放等须符合城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清理出的污泥和垃圾如需在现场堆放，需用不透水的袋灌装。作业过程应避免对周围环境和居民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
 3.4.2作业过程中，招标方将对安全文明施工进行不定期检查，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作业单位应及时整改，同一类型问题再次出现，则以500元/次扣除结算款。因安全文明施工造成相关事故，一切责任及费用均由作业单位承担。
 4.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人,经评标后将进入扬州市洁源排水有限公司污水管网疏通养护单位名录库（以下称为名录库），与入库单位的合同每年签订一次，实施的工作量因入库单位的机械设备、检测仪器仪表及安全配备措施的不同会有所不同。
    5.投标文件应提交的资料
 5.1有效的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5.2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5.3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5.4承诺在接到疏通养护任务具体通知后两小时内组织队伍到达现场，并进行必要安全防护工作。
 5.5疏通机械清单（或中标后购置设备的承诺）和安全设备清单〔已有设备提供购置发票原件、设备照片（疏通车提供行驶证原件，所有设备需为投标单位自有设备）〕。   
 5.6承诺中标后预缴2万元安全保证金。
 5.7报价需按以下几种类型分别报单价或决算审计价后的让利系数：
 5.7.1污水管网疏通(含清淤和养护）（报让利系数）。
 5.7.2污水管网巡查人工单价（巡查人员年龄不得超过60周岁）（报单价）。
 5.7.3管网零星排查及泵站零星维修（报让利系数）。
 5.7.4管道CCTV检测（报让利系数）。
 5.7.5泵站清淤处理量单价（指泵站池内未脱水的湿污泥单价，报价中不含电费，最高限价为：250元/m3）+运输单价（每立方米每公里的运输单价）（报单价）。
 5.7.6厂区清淤处理量单价（指脱水后含水率约为80%的污泥单价，报价中不含电费，最高限价为：135元/吨）+运输单价（每吨每公里的运输单价）（报单价）。
注：以上除5.7.2和5.7.5，5.7.6三项可报具体单价外，其余均对照定额及相关计价文件报送决算审计价后的让利系数，请各投标单位在充分市场调研后，慎重合理报价（或让利系数），合理浮动视为正常，不合理报价将直接作为废标处理。
 5.8其他需提供的资料
 注：上述相关证明材料需加盖公章，相关证书、证件须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6.投标文件的递交及开标时间
 6.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2017年12月22日下午5：00分前。
 6.2逾期送达的或未送达指定地点或投标文件未密封或未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3送达地点：扬州市广陵区汤汪路183号扬州市洁源排水有限公司泵站管理中心 （邮编：225000）。
 6.4联系人：汤军   联系电话：18952798023。
 7.评标方式
 招标人将组织相关人员对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审查，对于审查合格的单位再进行现场实地考察，然后综合评分确定合格入库单位，数量原则上不少于3家。(评标细则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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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市政污水管网疏通养护单位名录库入库
评标细则

一、经济评分：60分
各投标单位明确依据《江苏省市政设施养护维修定额》、《江苏市政工程计价表》等计价文件，计算并分别报①污水管网疏通(含清淤和养护）（10分）；②污水管网巡查人工单价（10分）；③管网零星排查及泵站零星维修（10分）；④管道CCTV检测（10分）；⑤泵站清淤（10分）；⑥厂区清淤（10分）等费用单价或让利系数。按照合理低价原则进行评选。评标基准价计算原则为：若 6≤有效投标文件＜ 10 家时，去掉其中的1个最高价和1个最低价后取算术平均值，若有效投标文件≥ 10 家时，去掉其中的 2 个最高价和 2 个最低价后取算术平均值。评标价等于基准价的得满分；偏离基准价的相应扣减得分，投标报价与基准价相比的偏差率，每高1%扣1分，每低1%扣0.5分（扣完为止）；若是对部分项目不擅长或定价掌握不准可以不报价（可不报价项目≦2），本项可得固定参考分7分，但视为默认中标后必须具备以上项目实施能力，价格确定以本次招标订立的基准价为基础，经双方谈判后确认最终单价或让利系数签定相应合同。
二、资格评审：40分
1、资质:10分
1.1企业资质3分：一级资质得3分、二级资质得2.5分、三级资质得2分；
1.2项目经理3分：一级建造师同时具备高级工程师得3分，一级建造师得2.5分。二级建造师同时具备高级工程师得2分，二级建造师或小型项目管理师得1.5分；
1.3 项目组人员具有潜水员作业证书（每本得0.5分，满分1分）；
1.4操作工具有市级主管部门颁发的下水道养护工上岗证书（每本得0.5分，满分1分）；
1.5操作工具有市级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毒有害有限空间作业证书（每本得0.5分，满分2分）。
所有项目组人员需提供2016年9月至2017年8月的社会劳动保险缴费证明。
2、承诺：4分
2.1响应承诺2分：响应招标文件全部承诺要求的得2分，每少一项扣0.5分，扣完2分为止；
2.2质量与安全文明施工承诺2分：承诺按规范要求与安全文明施工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3、拟投入情况：10分
3.1设备情况8分：设备完全满足疏通养护需要的得8分，基本满足的得5分，不满足的得1分（设备自备并提供清单）；
3.2人员情况2分：管理人员配备齐全的得2分，基本齐全的得1分，不齐全的得0.5分（需提供人员社保）。
4、业绩：16分
投标单位在2012年1月1日以来承担过（污水处理厂、污水泵站或污水管道）清淤、巡查、疏通、养护以及管道CCTV检测工程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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